
案情摘要 

系爭項目為「細菌最低抑制濃度快速試驗(13023C)」，卷無經13009C-13011C(細菌藥物

敏感性試驗)或13020C-13022B(抗生素敏感試驗MIC法)分離出多重或全抗藥性菌種檢

查之資料可稽，核與規定不符。 

衛部爭字第 1113401548號 

審定   

主文 申請審議駁回。 

事實 申請人以其請求事項不服健保署之複核為由，申請審議，本部依申請人檢附到部

之現有相關病歷資料審議。 

理由 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3條之規定。 

卷證 申請書及所附相關文件資料【該所附相關文件資料，若係於申請爭議審議

階段始提出者，該新提出之資料，本部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

事項總則貳、一、（四）5.前段規定意旨，不予認列。】 

審定

理由 

一、 相關規定 

(一) 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一

節檢查(節錄) 

編號 診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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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3C 細菌最低抑制濃度快速試驗 

Bacterial minimal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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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第一部、壹、二、(二)、

5.(41) 

「13023C(細菌最低抑制濃度快速試驗)需經 13009C-13011C(細菌藥物敏

感性試驗)或 13020C-13022B(抗生素敏感試驗 MIC法)分離出多重或全

抗藥性菌種檢查後施行，送審時需檢附分離出多重或全抗藥性菌株之

相關檢驗報告。」 

二、 查卷附資料，本件係健保署執行「同日重複檢查專案審查」爭議案，

系爭項目為「細菌最低抑制濃度快速試驗(13023C)」，依「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顯示，系爭就醫日 110年 12月

15日申報系爭項目 2次，健保署初、複核意見略為「非以執行藥敏數

量或菌種數量為申報依據」、「重覆申報」，不予給付 1 次，依病歷紀

錄，病人診斷為「Chronic kidney disease, stage 5 第五期慢性腎

臟疾病」等，申請理由雖略稱：「病人有第五期慢性腎臟疾病，檢驗

urine routine發現細菌量 3+，為泌尿道感染，細菌培養結果為 E.coli

及 P.aeruginosa合併感染，…為 2種不同菌株…非重複申報」，惟卷



無經 13009C-13011C(細菌藥物敏感性試驗)或 13020C-13022B(抗生素

敏感試驗 MIC 法)分離出多重或全抗藥性菌種檢查之資料可稽，申請

系爭項目與前揭規定不符，自無法顯示需給付所請費用之正當理由，

原核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